


临翔区 2023-2024 学年雨露计划
职业教育补助项目

实

施

方

案

临沧市临翔区教育体育局

2024 年 1 月



根据《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 号）《关于转发云南省

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处关于切实做好雨露计划工

作的通知》（临开办便笺〔2020〕68 号）《临沧市教育局临沧

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职业教育东西

协作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 年）>的通知》（临教联

发〔2017〕42 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调整优化学

生资助政策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通知》（云教发〔2022〕8 号）《云南省财政厅等七部门

关于印发〈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实

施方案>的通知》《临沧市临翔区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秋季学期（2023-2024 学年

上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为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雨露计划”支持农村低收入家庭学

生接受职业教育，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促进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稳定就业，结合临翔区实

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实施时间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7 月。

二、补助对象、方式和标准

（一）补助对象

“雨露计划”补助对象为子女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含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高等职

业教育的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注：“脱贫家庭”



即为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的“脱贫户”；“监测帮扶对

象家庭”即为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的“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不稳定户、突发严重困难户”。

（二）补助方式

符合条件的学生无论在何地就读职业类学校，其家庭均

在户籍所在地享受“雨露计划”补助。补助资金通过惠民惠

农“一卡通”平台直接发放到学生本人社保卡。

（三）补助标准

从 2022 年秋季学期起，接受全日制普通大专、高职院

校、技师学院、职业本科院校等高等职业教育的补助标准不

低于 5000 元/人/年，接受全日制普通中专、技工院校中等

职业教育的补助标准不低于 4000 元/人/年，接受全日制职

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补助标准为 3000 元/人/年，对脱贫

家庭子女通过“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到东部省（市）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补助标准为 5000 元/人/年。所需补助

资金从下达到县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足额

安排。每年分春季和秋季学期 2 次发放补助资金。

三、补助对象审核

“雨露计划”补助简化程序，取消个人申报等环节，以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标注的中职、高职、技工院校学

生学籍信息作为发放补助的主要依据，但学生需提供在校证

明或其它能证明目前在校的材料（证明材料可以是电子版，

学生未毕业之前外出实习的视为在校）。

各乡（镇、街道）对辖区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精准摸底



（为防止漏补、错补、不清楚是不是职业教育的可将所有脱

贫户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就读学生先收集报区教育

体育局筛查）、精确统计，负责收集《临翔区雨露计划补助

学生在校证明》并存档，同时将汇总后的《临翔区雨露计划

补助学生花名册》报区教育体育局，区教育体育局负责学生

身份识别和学籍核查，区乡村振兴局负责对通过区教育体育

局核查后的学生是否属于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

进行确认。通过最终审核认定后，将符合享受“雨露计划”

补助的学生名单向社会公开公示，无异议后，发放补助资金。

四、补助资金发放

区教育体育局、区乡村振兴局、区财政局向区人民政府

提出“雨露计划”补助资金申请，区人民政府批复后，区财

政局向区教育体育局下达预算指标，会同区教育体育局及时

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区财政局将补助资金兑付数据送银行进

行资金兑付。补助资金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平台直补到

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学生本人社保卡。因学生

中途退学、休学等原因有结余资金，按程序及时返回财政。

各乡（镇、街道）将补助发放名册及发放银行流水复印

件装订成册（可以是扫描件）报区教育体育局、区乡村振兴

局、区财政局各一份。同时开展全过程绩效评价工作，收集

整理好项目绩效评价痕迹资料，以便验收、审计和接受上级

检查。

五、补助对象名册审核时间

（一）各乡（镇、街道）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2023—2024 学年秋季学期“雨露计划”补助对象花名册上报，

2024年 6月 15前完成 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

补助对象花名册上报，同时让补助对象开通社保卡的银行功

能，并完成村、乡两级公示。

（二）区教育体育局、区乡村振兴局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前完成 2023—2024 学年秋季学期“雨露计划”补助对象

花名册审核，2024 年 6 月 30 前完成 2023—2024 学年春季学

期“雨露计划”补助对象花名册审核，同时完成公示。

（三）“雨露计划”补助对象在时限内未能提供相关在

读证明、社保卡账号的，视为自愿放弃。

六、职责分工

项目主管单位∶区教育体育局、区乡村振兴局、区财政

局。

项目实施单位∶各乡（镇、街道）。

七、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临翔区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

兴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教育帮扶工作，把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

职业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

加强部门协调，保障补助资金，为“雨露计划”项目的顺利

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二）明确工作职责。为积极做好“雨露计划”补助工

作，结合行业部门工作实际进行分工。各乡（镇、街道）负

责收集补助学生信息，组织采集、维护、更新补助对象基础

数据，通过补助发放系统编制发放花名册，及时报送区级项



目主管部门审核，对报送的各项数据真实性负责，做好惠民

惠“一卡通”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区乡村振兴局负责核查

学生是否属于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区教育体育

局负责对学生身份识别和学籍核查，会同区乡村振兴局制定

资金分配方案，审核乡（镇、街道）上报的补助发放资料，

按规定对惠农政策落实和补助发放情况进行公示公告；区财

政局负责将补助资金兑付数据送农银行进行资金兑付。项目

主管单位和实施单位按照“谁主管、谁监督、谁使用、谁负

责”的要求做好补助资金监督管理。

（三）加强政策宣传。实施“雨露计划”工作是党中央、

国务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

组成部分，政策性强、影响力大、关注度高，各乡（镇、街

道）要认真吃透把准相关政策，加强政策宣传，通过新闻媒

体、入户发放宣传材料、板报专栏、微信网格群等形式，广

泛宣传“雨露计划”补助政策，确保全区脱贫家庭（含监测

帮扶对象家庭）人人皆知，并积极鼓励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

接受职业教育。

（四）规范资金管理。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监督，

严格操作程序，实行公告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纪检、监察、

审计等部门监管和社会监督，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对虚

报、冒领、私分、截留、挪用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

责任人责任。



临翔区雨露计划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临翔区 2023-2024

学年雨露计划职业

教育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

及电话

李荣华

0883-3064087

主管部门 区教育体育局 实施单位 10 个乡（镇、街道）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79

其中：财政拨款 479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实施雨露计划项目，让脱贫家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户子女顺利接

受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脱贫人口素质，促进脱贫家庭子女稳定就业，增加脱

贫人口收入，本年度预计资助 985 人。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脱贫户（含监测帮扶对象）

子女人数（就读普通中职、高职

学生）

≧985 人

2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接受补助的学生中脱贫户子女

占比
100%

3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助标准达标率 100%

4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 100%

5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贫脱贫户子女生均资助标准（普

通中职、高职学生）

3000-5000 元/生/

学年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脱贫户子女全程全员接受资助

的比例
100%

7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提升脱贫户（监测帮扶对

象）子女文化水平，增加农村低

收入家庭人口就业、收入（人数）

≧985 人

8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助学生满意度 100%

9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助学生家长满意度 100%


